臺北市士林區福林國民小學校務會議提案單

提案人：      輔導室            附議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案由
	優秀認輔教師核予嘉獎

	說明
	依「臺北市各級學校推動認輔工作實施計畫」及「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社工個案管理工作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	辦法
	依「臺北市各級學校推動認輔工作實施計畫」及「臺北市特殊教育學生社工個案管理工作實施計畫」，優秀認輔教師可核予嘉獎，以本學年度實際接案，提出完整輔導紀錄，並有一定成效者，佐證資料須考核會審查，提請委員會授權輔導室審查後，簽陳校長同意，移請人事室敘獎。

	議決
	


